新竹市東區高峰國民小學校園安全暨門禁管理實施辦法 
115.01.20行政會議修訂
1、 目的
1. 維護本校校園安全，營造安全、寧靜、快樂的學習環境。
2. 確保本校學生受教權益及教師教學品質，不受各種因非有關教學因素之干擾。
3. 提倡正當休閒活動，以推廣全民運動及社會教育。
1、 門禁管理時間：
上課日上、下學門禁管制及開關時間：
	
	早     上
	中     午
	下     午
	管制人員

	大門
	6:30-7:00
開放操場，警衛開門

7:00-7:40
國小部上學時間
7:40-8:50
幼兒園上學時間

8:50~
全面管制，登記後放行
	12:30~13:00
配合放學時間開放
	15:30~16:00
放學管制

16:00~
校園開放

18:00~
警衛巡視校園關閉門窗
	警衛

	292巷側門
	全面管制，禁止進入
	全面管制，禁止進入
	全面管制，禁止進入
	總務處

	210巷側門
	全面管制，禁止進入

	全面管制，禁止進入
	全面管制，禁止進入

	總務處


1、 校園開放原則、範圍及時間（視校園實際情況辦理開放）： 
(1) 開放原則：
校園場地之使用，不得為影響學校教學或相關活動之進行。其用途以下列活動為限：
1. 學校教育活動。
2. 不影響他人安全、違背法令或善良風俗之活動。
3. 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不得為營業行為。但經學校許可者，不在此限。
(1) 範圍：
1. 戶外運動場及球場：提供一般民眾個別從事休閒運動，毋需事先申請。
2. 活動中心、教室、會議室：依場地租借辦法開放市民非營利用途之租借。
(1) 開放時間： 
1. 平時：自上午6:30~7:00、16:00~18:00。
2. 週休二日及假日：6:30~18:00。
3. 寒暑假：比照週休二日辦理（若遇校內有工程實施或特殊活動則暫停開放）。
1、 實施辦法：
(1) 出入校園，均須配戴識別證：
1.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委員、志工及協助推動班級級務(晨光活動及其他協助教學活動)之愛心家長，依相關規定向直屬處室提出識別證之申請。
2. 家長於上課期間不得任意進入校園，除非因緊急事故或特殊需求，由警衛人員通報學務處核准後，於訪客登記簿上登記並換發通行識別證後方可進入校園，會客完後應立即離開校園，不得逗留。
3. 接送學生以不進入校園為原則，若需進入校園，須配戴家長本人之接送證件。
4. 家長送交學生學用具、雨傘、衣物或餐盒等物品一律不得進入，以免影響學生上課。應註明班級、姓名交予警衛人員，轉交學務處後通知該學生於下課時由學生自行至學務處拿取。
5. 家長不得私自將學生帶離校園，學生因病、事需請假早退，須經導師開立外出單，交由警衛人員確認後始得放行。
6. 各類施工、維修廠商、午餐配送人員，須穿著統一工作服裝並配戴識別證以茲辨識。短期施工者至總務處申請短期識別證配戴，或於警衛室登記換證。
7. 安親班接送學生之出入校園事宜，依學務處規定辦理。
8. 其他須經常出入校園者，得向相關處室提出申請，經學校核准後，發送相關證件以供出入校園使用。
9. 家長放學時間接送學生，應至家長接送區等待，禁止任意進入校園及班級。
(1) 除開放空間、社團使用教室和教師辦公場所，其餘教室、樓梯或場地在平日上課期間，將於18:00上鎖，保留行政大樓電梯開啟。假日期間除事先登記核准外，於一律不開放。
(2) 保全設定時間為22:00至翌日上午6:00，假日除開放空間、社團使用場地及各處室辦公室之辦公需要外，全日保全設定。
(3) 基於安全事由，292巷、210巷側門僅供緊急事件通行，不開放行人通行。
(1) 校園出入證申請程序：
1. 志工、愛心家長：由家長會及各班導師提出申請，由學務處統一製作、發放，時效為一年，期末繳回。
2. 幼稚園接送家長：由幼兒園各班導師提出申請，由幼兒園統一製作、發放，時效為一年，期末繳回。
3. 因臨時事由進出校園之家長或其他人士：以在警衛室換發臨時證之方式辦理，離校時繳回。
(1)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校得拒絕其進入或請其離去，如不聽從管理人員指揮，必要時得請轄區警察人員協助取締或處理：
1. 服裝不適合使用目的之場合者。
2. 酗酒或精神異常者。
3. 流動攤販及推銷物品者。
4. 聚眾鬥毆及吵鬧者。
5. 破壞公物及其他不法行為者。
6. 未經許可隨意進入未開放使用教室或其他校內場所者。
7. 隨意張貼或在牆壁亂畫者。
8. 攜帶牲畜、危險物及違禁品進入學校者。
5、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亦同。

